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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性岗位用工管理承诺书

本单位承诺：
一、本单位公益性岗位招聘工作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安置对象和招聘流程合法合规。
二、本单位将按规定督促用人单位与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（用工协议、劳务协议），为订立劳动合同的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，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、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。无法参加工伤保险的，为其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。
三、本单位将切实履行监督职责，督促用人单位认真履行用工管理主体责任，严格做好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日常考勤和管理工作。在岗期间安置人员如出现虚报冒领骗取补贴、找他人顶岗替岗、在外务工“吃空饷”、无故连续旷工、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管理制度、无法胜任岗位工作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不符合岗位条件情形的，本单位将对安置人员予以清退，追回违规发放补贴，并及时报送同级人社部门。对公益性岗位安置期间出现违法违规情形的，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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